法律援助申请人经济状况证明
 
	法

律

援

助

申

请

人

填

写
	申请人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职业
	

	
	身份证号
	
	家庭现有价值千元以上的
财产的总价值（元）
	

	
	住   址
	
	工作单位
	

	
	家庭人口
	
	是否领取救济金
	

	
	家庭成员
	

	
	家庭月总
收入（元）
	
	家庭月总支出（元）
	

	
	家庭私房建筑面积
	
	结  构
	

	
	家庭发生突发性

事故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
	

	申请人或者代理申请人声明：我保证以上填写内容都是真实的，如有虚假，愿承担法律责任。特此声明！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所在单位或者所在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意见：
出证单位（公章）

经办人（签名）：

联系电话：
年    月    日
	民政部门意见：

出证单位（公章）

经办人（签名）：

联系电话：
年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
1、本表是法律援助申请人所在单位或者所在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出具的证实法律援助申请人及其家庭经济困难的证明；
2、根据《福建省法律援助务例》第十条规定，经济困难的标准参照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（市人民政府）公布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，或因发生突发事故造成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；
3、家庭成员包括申请人配偶、未成年子女、由其供养的尚在求学的成年子女、与其共同生活并由其供养的其他人员或未成年人的父母；
4、法律援助人的所在单位或所在村（居）民委员会需要对申请人的申请进行严格把关，如实证明，不得出具虚假证明。否则，将依据《福建省法律援助条例》第二十六条规定，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。
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晋江市法律援助中心制
